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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异常转让 

实时监控指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维护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（以下简称全国

股份转让系统）交易秩序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、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转让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股票转让细则》）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管理

细则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 

第二条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）对挂牌公司股票的转让过程进行实时

监控，并依法对实时监控中发现的异常情况及行为实施自律监

管。 

第三条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在实时监控中，发现股票价

格异常波动、股票转让行为异常或做市商报价与转让行为涉嫌违

法违规的，可以采取公告转让双方基本情况和转让相关信息、电

话问询、要求提交书面承诺、出具警示函、暂停转让、限制证券

账户交易、向中国证监会报告等措施。 

第四条 股票转让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属于异常波动，挂

牌公司应当于次一转让日披露异常波动公告。 

（一）协议转让方式下,股票当日换手率超过 10%，或连续

三个转让日换手率累计超过 20%； 

（二）做市转让方式下，股票连续三个转让日涨跌幅累计超

过 5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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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如果次一转让日无法披露，挂牌公司应当向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公司申请股票暂停转让直至披露后恢复转让。 

第五条 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股票，投资者买卖出现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于次一转让日进行公告： 

（一）成交价格较前收盘价变动幅度超过 50%； 

（二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。 

公告内容包括：证券代码、证券简称、成交价格、成交数量、

买卖双方证券账户名称、主办券商证券营业部或交易单元的名称

等。 

第六条 采取做市转让方式的股票，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相关做市商应当及时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告，并说明情

况： 

（一）当日成交量加权平均价较前收盘价变动幅度超过

20%； 

（二）当日最高报卖价、最低报买价较前收盘价变动幅度超

过 30%； 

（三）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或做市商认为需要报告并说明

情况的其他情形。 

第七条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可以单独或联合其他有关单

位，对异常及涉嫌违法违规转让行为采取现场或非现场方式进行

调查，相关主办券商及其营业部、投资者应当予以配合。 

第八条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对异常转让的当事人采取要

求提交书面承诺、出具警示函等措施的，通过相关证券账户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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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办券商或营业部向当事人发出。相关主办券商或营业部应当

及时向客户转告有关警示、督促客户提交书面承诺，并保留相关

证据。 

做市商或使用专用交易单元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做市或参与

交易的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直接要求相关当事人提交书面承

诺、向其出具警示函。 

第九条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做出限制证券账户交易决定

的，通过相关证券账户所在主办券商向当事人发出有关书面决

定。该主办券商应当在收到限制证券账户交易决定的当日将其送

达相关当事人；确实无法在当天送达的，应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

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报告。 

做市商、使用专用交易单元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做市或参与交

易的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直接向相关当事人发出有关书面决

定。 

第十条 投资者被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采取自律监管措施

后仍拒不配合或未按要求整改，主办券商未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

统公司业务规则履行客户管理责任或不配合监管，或者做市商不

配合监管或未按要求整改的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可依据《股

票转让细则》等，采取进一步处理措施。 

第十一条 本指引所称“超过”不含本数。 

第十二条 本指引由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